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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学院环境工程学院高层次人才(优秀师

资类)引进管理规定

各单位：

为促进我院学科建设向高层次发展，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，针对

优秀师资类人才引进，在满足人事处招聘公告中明确的基本要求基础

上，现制定以下有关规定。

一、学院人才引进的基本条件

(1)研究方向需符合本年度学院学科建设要求(以学校人事处

发布的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为准);

(2)博士毕业于海外著名大学或国内重点大学，获博士学位，

有良好的学历背景，并取得较好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。其中，海外著名

大学特指世界大学四大权威排名榜单前200名(QS、U.S.News、THE、

ARWU), 国内重点大学特指C9 高校，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优势985

高校包括同济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山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南开大学、

华东师范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、大连理工大学、四川大学，及中科院

系统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、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。

二、 学院人才引进的年龄条件

(1)应届博士生不超过33周岁；



(2)出站博士后不超过35周岁。

三、 学院人才引进的基本学术条件

(1)近5年，应届毕业博士生以第一作者发表环境类SCI 文章

3 篇及以上；

(2)近5年，博士后以第一作者发表环境类SCI 文章5篇及以

上，且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。

四、 学院人才引进的破格条件

近5年以第一作者发表环境类SCI 一区文章5篇及以上，或以第

一作者在自然子刊/PNAS 等顶尖期刊发表研究类论文可破格考虑。

五、 录用流程

(1)学院人才引进委员会由学院党政联席会成员组成；

(2)学院人才引进委员会对通过初审的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以及

思想政治表现、科研能力、学术水平进行考查、试教。出席成员人数

不少于委员会人数的三分之二，会议方有效。结果以无记名投票方式

进行表决，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为通过。

新规定自发布之日开始执行，最终解释权归学院所有

环境工程学院

2 0 2 4 年 3 月 1 8 日

环 境 工 程 学 院 2 0 2 4 年 3 月 1 8 日 印 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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